青铜峡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培训机构遴选方案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试行）》《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修订）》有关要求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宁夏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社）发〔2026〕1 号）精神，下达2026年青铜峡市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题班2个，培育80人；常规班2个，培育107人。为高质量实施培育项目，强化委托机构规范化管理，提升项目实施质效。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拟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委托机构承担相关培育任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原则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遴选公告、申报条件、评审标准、评审结果按规定公示，申报主体资格审查、专家评审流程规范留痕，评审标准统一、打分透明，所有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享有同等申报权利，遴选全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遴选结果客观公允。

二、培训任务

按照《青铜峡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围绕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农机手技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技能应用能力提升等主题，常规班、专题班分别公开遴选3-4家具有教育、培训职能的机构，委托承担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中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或跟踪服务等部分环节内容。各申报主体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区内培训不超过450元/人/天，区外培训不超过550元/人/天合理制定规划培育内容及天数。

三、遴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长期投身“三农”相关工作，关心支持农民教育培训事业，以责任担当服务乡村人才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教育、培训相关职能、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财务部门健全、财务制度完善，严格遵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管理规定。
3．配备与培育主题相匹配的专兼职师资，师资需具备中级以上职称、高级职业资格，或为农业一线“土专家、田秀才”、非遗与技艺传承人，师资队伍相对稳定、教学信誉良好。
4．健全教学、学员、档案、安全、应急等管理制度，可全程采集培训影像、签到、考核等过程资料，规范建立“一班一案”培训档案；能熟练操作全国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云上智农”APP。
5．合规诚信经营，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食品安全事故、舆情事件，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失信主体名单。
6．资源保障有力，具备优质教学资源整合与课程开发能力，熟悉宁夏农业产业实际与农民培育规律，能精准设计贴合产业需求的培训课程。
7．自觉接受行业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绩效评估，严格执行高素质农民培育相关政策规定与标准。
（二）专项条件

1．理论教学：具备承接单班次70人以上集中课堂教学能力，拥有固定、安全的教学场地，配备多媒体、黑板、音响等必备教学设备，教学场所符合安全、消防、卫生规范；食宿条件符合食品安全与卫生标准，或与正规场所签订稳定服务协议。
2．实践教学：拥有与培育主题高度匹配的自有或长期稳定合作的实践教学点，实训场地、设施设备、生产场景均符合实践教学要求，能满足学员现场实操、观摩学习需求；实训场所安全合规，具备基本的教学讲解、实操指导条件。
3．跟踪服务：建立标准化训后跟踪服务机制，能按照实施主体要求，为学员提供不少于3个月的线上线下技术指导、政策咨询、问题解答、产销对接等持续性服务。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原则上在2026年9月15日之前完成，跟踪服务原则上在2026年11月30日之前完成。
四、遴选资料清单

符合条件并有意愿参加遴选的机构自愿申报，按要求提交以下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一式三份，电子版PDF格式同步报送）。
1．《青铜峡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训机构项目申请书》（见附件2）。
2．申报机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开户许可证、2024年及2025年财务报表等资质证明材料。
3．申报机构近3年来承担各类“三农”培训优秀案例及证明材料（不超过3个，材料包括项目合同／协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及培训照片等）。
4．申报培育主题的《培训课程体系设计方案》（细化至课程模块、课时分配、拟聘师资及实践教学点名单和简介、教学方法等）。拟申报实践教学任务的机构还需提供实训场地、设施等实景照片及安全管理相关证明材料。
5．信誉承诺书（含无安全责任事故、无行政处罚等）。
6．其他证明培育能力和专业优势的证明材料（学员创业成功案例、带动产业增效数据、荣誉证书等）。
五、遴选程序
（一）组织报名。有申报意愿的机构填写《青铜峡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训机构项目申请书》；准备相关遴选资料，胶印后于7月8日之前报送至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二）评选确定。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培训机构提交的遴选资料，结合往年培训情况、规范化程度，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实地查看阵地建设、审核遴选资料的方式进行打分，根据评选结果择优确定项目实施主体。

（三）挂网公示。对经评选确定的培训机构名单在青铜峡市人民政府网站和青铜峡市农情网站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实施主体名单。

（四）组织实施。最终确定的培训机构按照《青铜峡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施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是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统筹部署，市农经站具体落实，强化组织协调，确保遴选工作顺利推进；二是各申报主体于7月8日前将遴选资料报送至青铜峡市农经站；三是严格遵守评选程序，充分体现评选工作的公正性、公平性和严肃性，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四是项目实施结束后，组成验收小组对项目质量进行验收，经验收通过后，予以资金拨付；五是本次遴选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一经发现遴选主体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本次遴选资格。
